
武漢肺炎 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

報告日期：109/02/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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腸病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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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病例別 

108年 109年 
第6週 

通報數 

第7週 

通報數 重症
死亡
率(截
至

2/15) 
1-3月
累計通 

報數 

4-6月
累計通 

報數 

7-9月
累計通 

報數 

10-12

月累計
通 

報數 

合計 

1月累計
通 

報數 

2月 

(截至2/15)

累計通 

報數 

合計 2/2-2/8 2/9-2/15 

腸
病
毒 

腸病
毒急
門診
量 

通報病例 

(人次) 
4842 9862 21384 10519 46607 1402 350 1752 177 132 

0 
腸病
毒重
症 

 

通報病例 

(日期/區
域) 

3 10 18 7 38 1 0 1 0 0 

確診病例 0 1 4 3 8 0 0 0 0 0 

死亡病例 0 0 0 1 1 0 0 0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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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病例別 

108年 109年 第6週通報數 第7週通報數 

重症
死亡
率(截
至

2/15) 

1-3月
累計
通 

報數 

4-6月
累計
通 

報數 

7-9月
累計
通 

報數 

10-12

月累
計通 

報數 

合計 

1月累
計通 

報數 

2月
(截至
2/15)

累計
通 

報數 

合計 2/2-2/8 2/9-2/15 

流
感 

類流
感急
門診
量 

通報病例 

(人次) 
95938 82468 102028 84666 365100 41386 59017 100403 7534 5126 

108年
8.1% 

 

109年 

1.4% 

 

流感季
1.9% 

(流感季
為10月
至隔年9

月) 

流感
併發
重症 

通報病例 

(日期/區
域) 

85 80 157 72 394 52 66 118 11 2  

確診病例 60 52 116 32 260 32 40 72 

1.確診：5個H1 

               0個H3 

               0個B 

2.報告未出：2個 

3.可能病例：4個 

1.確診：0個H1 

               0個H3 

               1個B 

2.報告未出：0個 

3.可能病例：1個 

死亡病例 6 4 10 1 21 0 1 1 1 0 



全國腸病毒併發重症趨勢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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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定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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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

– 發燒(≧38℃)或急性呼吸道感染 

• 發病前14日內去過中國湖北省、廣東省、浙江、河南 

• 發病前14日有接觸過來自中國湖北省、廣東省且有發
燒或呼吸道症狀人士 

– 有肺炎且發病前14日有中港澳旅遊史或居住史 

額溫：37℃ 

耳溫：38℃ 



臨床症狀 

• 發燒（fever） 

• 乾咳（cough） 

• 肌肉痠痛（myalgia） 

• 四肢乏力（fatigue） 

• 咳嗽有痰（productive 

cough） 

• 頭痛（headache） 

• 咳血（haemoptysis） 

• 腹瀉（diarrhea） 

• 重症患者 

– 雙肺 X 光呈瀰漫性毛
玻璃狀病變的病毒性肺
炎表現 

– 出現急性呼吸道窘迫症
候群 

– 敗血性休克 

– 代謝性酸中毒或凝血功
能障礙等 

– 死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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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隔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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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對象：確定病例之接觸者 

• 負責單位：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

• 方式：居家隔離14天、主動監測1天2次 

• 配合事項： 

1.不得外出 

2.衛生主管機關開立「居家隔離通知書」 

3.衛生主管機關每日追蹤2次 

4.居家隔離期間如未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治措施
，將依傳染病防治法裁罰，必要時進行強制安置 

• 法令依據：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 (罰鍰6-30萬) 

不可
外出 



居家檢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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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對象：具中港澳旅遊史 

• 負責單位：地方衛生主管機關/里長或里幹事 

• 方式：居家檢疫14天、主動監測1天1次 

• 配合事項： 

1. 不得外出 

2. 檢疫人員開立「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」 

3. 里長或里幹事進行健康關懷14天，每日撥打電話詢問健康狀況並記
錄「健康關懷紀錄表 」 

4. 有症狀者將送指定醫療機構採檢送驗 

5. 居家檢疫期間如未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治措施，將依傳染
病防治法裁罰，必要時進行強制安置 

• 法令依據：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(罰鍰1-15萬) 

不可
外出 



自主健康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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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對象： 

1.中港澳入境無症狀旅客 

2.通報個案但以檢驗陰性且符合解除隔離條件者 

• 負責單位：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

• 方式：自主健康管理14天 

• 相關文件開立方式 

對象1：航空公司提供「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旅客入境健康聲明卡」，主動
申報簽名具結。衛生單位將另隨機抽選，主動聯繫關懷 

對象2：衛生主管機關開立「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」 

1.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應盡量避免外出 

2. 如需外出應全程佩戴外科口罩 

3. 落實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

4. 每日早晚各量體溫一次 

5. 期間如出現不適症狀，請立即撥打防疫專線：288-0180 或 1922依指示就醫 

• 法令依據：傳染病防治法第36條(罰鍰3,000-15,000元) 



追蹤管制機制 更新時間：109.02.05. 

介入措施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

對象 確定病例之接觸者 具中港澳旅遊史者 

1.申請赴港澳獲准者 

2.通報個案但已檢驗
陰性且符合解除隔離
條件者 

負責單位 衛生局 
民政局 

里長或里幹事 
衛生局 

監測天數 14天 14天 14天 

主動監測 每日2次 每日1-2次 自行量體溫每日2次 

外出、出國、 

搭乘大眾捷運、 禁止 禁止 
儘量避免，需外出應
全程戴口罩 

有症狀 
電洽：288-0180 或 1922 

衛生主管機關安排就醫 送指定醫療機構採檢送驗 打1922依指示就醫 

未配合防治措施
法令依據 

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 

6-30萬 

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 

1-15萬 

傳染病防治法第36條 

3,000-15,000元 



洗手 

• 肥皂洗手，雙手搓40秒以上 

– 生日快樂歌唱2次 

 

• 酒精性乾洗手液 

– 75%酒精搓洗20秒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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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口罩四時機 

• 有發燒/咳嗽/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狀時 

• 進出醫療院所時應全程配戴口罩 

• 出入通風不良/擁擠密閉的空間時 

• 本身有慢性病的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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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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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防疫電話：288-0180 

免付費防疫電話：1922 


